
关于印发《安徽建筑大学电动自行车管理办

法（暂行）》的通知



安徽建筑大学电动自行车管理办法（暂行）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二章 工作职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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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 行驶管理



第五章 停放和充电管理



第六章 违规处理





第七章 附 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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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                    　        安徽建筑大学
	                  　        2022年10月27日
	第一条  为加强校园电动自行车管理，维护校园交通安全，预防和减少校园交通事故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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